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文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新财社〔2018〕133号

关于拨付2018年中央财政第二批
就业
专项资金的通知
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进一步提高就业专项资金使用效益，根据《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下达2018年就业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18〕52号）、《关于印发<促进就业工作先进地区激励实施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办社〔2018〕1号）等文件规定，经研究决定，现拨付你地、州（市）2018年中央财政就业专项资金        万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此次下达的就业资金，专项用于职业培训补贴、职业技能鉴定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就业见习补贴、就业创业服务补贴、求职创业补贴和高技能人才培养补助等就业创业支出，要重点支持和保障深度贫困地区贫困家庭劳动力转移就业和职业技能培训、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女性劳动力就业创业、城镇失业人员就业等工作。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和补充创业担保贷款基金（原小额担保贷款贴息和补充小额担保贷款基金）不得从就业补助资金科目中列支。
二、各地必须坚持专款专用的原则，严格按照规定的范围、标准和程序使用，不得用于部门或单位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差旅费、会议费等，严禁用于或变相用于房屋建筑物购建、租赁、交通工具购置等各项支出。

三、各地要切实加强就业专项资金监督管理，定期对就业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建立和完善就业专项资金发放台帐，进一步加强就业专项资金使用管理的基础工作，要充分利用信息系统建设，切实提高就业专项资金使用管理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四、各地严格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在就业补助资金使用信息公开中进一步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通知》（人社厅发〔2017〕149号）规定，在公开时要注意隐藏或遮挡身份证号码部分数字，家庭住址、联系方式、银行卡号、出生日期、家庭困难状况、身体残疾情况等涉及享受补贴人员个人隐私的敏感信息不予公开，严禁以任何形式将落实政策、提供公共就业服务中获取的劳动者个人信息出售或提供给任何社会机构及个人
五、收到本通知后，各地财政部门要立即会同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研究制定就业专项资金分配计划，切实加快就业专项资金预算执行进度，并将资金分配情况及时报送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六、各地要加强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的绩效评价管理，认真、据实填列《自治区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于12月20日之前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审核。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审核汇总后及时报送自治区财政厅。

七、根据《关于印发<自治区财政资金使用跟踪反馈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新财预〔2016〕113号）要求，请各地及时报送财政资金使用跟踪反馈表。此次下达的就业专项资金，列入2018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第20807款“就业补助”科目，并按支出用途分别列入相关项级科目。

附件：1.2018年中央财政第二批就业专项资金分配表（不发
地方）
2.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3.自治区财政资金使用跟踪反馈表

4.自治区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2018年7月31日
抄送：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驻新疆监察专员办事处,
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自治区审计厅，本
厅财政监督检查局、预算处、国库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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